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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2015〕8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开展
南海区2015年第一季度物业服务检查
暨小区安全专项检查的通知
各镇（街道）房管部门，各物业服务企业：

为确保物业小区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局拟于近期开展2015年第一季度物业服务检查暨小区安全专项检查。现将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检查时间

2015年1月15日至2015年1月16日。
二、检查范围

全区物业服务项目。
三、检查内容及要求
（一）各物业服务企业要立即进行全面自检，重点对所管辖服务区域内的消防设备设施、电梯等公共设施设备管养情况进行检查，坚决排除各类安全隐患。对在排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能立即整改的必须立即整改；不能立即整改的，要采取措施加以警示警戒防范，并落实整改措施和整改期限。

（二）各物业服务企业应切实落实《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规范新建商品房交付使用流程的通知》（佛建管〔2012〕321号）文件要求，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做好物业管理区域内业主装饰装修的管理工作，确保装饰装修过程中的施工安全，坚决杜绝危害建筑结构安全的行为。

（三）各镇（街道）房管部门要与社区居委一起切实履行属地管理职责，加强对辖区内各物业服务项目的日常检查，督促企业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5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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